德宏州2025年德昂酸茶加工
技术培训及适制德昂酸茶品种研究项目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德宏州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3—2025年）》（德政办发〔2023〕31号）精神，解决凭经验制茶、加工不规范、品质参差不齐等问题，推动德昂酸茶由“粗放生产”向“高端品质”转变，切实将“德昂酸茶”打造成德宏的“特色产品”，德宏州农业农村局计划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德昂酸茶加工技术培训及适制德宏酸茶品种研究。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特制定本方案。
一、资金来源
2025年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共20万元。
二、项目承担单位和实施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州农业农村局；
项目实施单位：州茶叶技术推广站。
    三、项目实施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月—12月。
四、主要实施内容
（一）德昂酸茶加工技术培训
计划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德昂酸茶加工技术理论及实操；德昂酸茶新式调饮；德昂酸茶拼配；绿色食品茶园管理等技术培训。
1.州级德昂酸茶加工技术培训
（1）培训人数：计划培训100人。
（2）培训人员范围：各县市农业农村局分管领导、重点产茶乡镇分管领导及服务中心科技人员、茶叶技术推广站负责人及技术骨干、全州茶叶经营企业、初制所、专业合作社、德昂酸茶非遗传承人等。
（3）授课教师：聘请省内外专家及德宏州茶叶专家。
2.县市德昂酸茶加工技术培训
（1）培训人数：计划培训300人。
（2）培训人员范围：重点产茶乡镇分管领导及服务中心科技人员、各县市茶企、茶业协会、初制所、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德昂酸茶非遗传承人等。
（3）授课教师：德宏州茶叶专家。
（二）适制德昂酸茶品种研究
1.引进茶树良种开展种植筛选研究。引进省级良种云茶普蕊、云抗43等15个以上和筛选德宏州境内特异性茶树种质资源8个以上，在州茶技站广相茶叶基地进行扦插种植筛选研究。
  2.开展不同品种适制德昂酸茶试验。开展德宏州现有品种德昂酸茶加工试验，通过感官审评、理化指标检测等措施，总结出不同品种的优缺点，为制作高品质德昂酸茶提供科学依据。
五、资金使用计划
经预算，需投入资金20万元，具体使用如下：
（一）州级德昂酸茶加工技术培训计划支出10.8万元。
1.计划培训100人次，其中：芒市40人；梁河20人；盈江15人；陇川10人、瑞丽5人、州茶叶技术推广站10人。①计划住宿费支出 ：70人×120元/人•晚×5晚=4.2万元（芒市城区不安排住宿）；②计划伙食费支出：100人×80元/人•天×4.5天=3.6万元。以上2项合计支出7.8万元。
2.邀请省级专家到德宏授课计划支出2万元。
3.培训场地费计划支出：2500元/天×4天=1万元。
（二）各县（市）重点产茶乡镇培训计划支出2.4万元。
计划培训5期300人次，其中：瑞丽市1期60人、梁河县1期60人、盈江县1期60人、陇川县1期60人、芒市1期60人。培训伙食费计划支出：300人×80元/人•天=2.4万元。   
（三）德昂酸茶制作专用材料费计划支出4.5万元。
购买茶树鲜叶实操培训、购买茶树鲜叶开展适制性研究、购买发酵土罐等专用材料计划支出4.5万元。
（四）引进茶树良种扦插繁育种植专用材料费计划支出1.3万元。
（五）德昂酸茶理化指标检测费用计划支出1万元。
六、效益分析
一是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能提升全州德昂酸茶加工水平、提高德昂酸茶产量，增加茶企效益，将会带动全州5万亩以上绿色高优茶园的建设，由于我州德昂酸茶平均单价370元/公斤，均高于当地其他茶类，优质鲜叶价格将会增加1-2元/公斤，茶农收益增加300元/亩，收益增加1500万元以上，茶产业将会出现良性循环，联农带农效益明显。二是社会效益。通过项目的实施，为全州茶树品种收集、保护、良种选育及高品质酸茶加工制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提升了茶叶技术推广人员及企业的科技水平，解决了凭经验制茶、加工不规范、品质参差不齐等问题，推动德昂酸茶由“粗放生产”向“高端品质”转变，助推德宏“德昂酸茶”特色产品的打造，提升德宏茶知名度，将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使“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非遗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三是生态效益。在原料基地建设上，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替代化学农药使用；扩大绿肥种植，使用农家肥、有机肥培肥地力，替代化学肥料使用。项目实施不会造成新的污染源，能明显提升茶园生态效益，有利于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七、组织措施
（一）组织保障
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州农业农村局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组长由州农业农村局分管茶叶的领导寸时雄担任，负责组织协调，督促项目进度；副组长由州茶叶技术推广站负责人文勤枢担任，负责项目的方案编写、具体实施；州茶叶技术推广站主要技术骨干杨世达、郑吉文、李永席、孙体助等组成项目实施小组，由州茶叶技术推广站负责人文勤枢担任项目实施小组组长，负责组织实施。
（二）项目内控管理
在资金使用和管理上，严格按照《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进行资金管理，专款专用。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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